
嘉義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縣內介聘注意事項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教師申請介聘他校服務，

國民小學分普通班、特殊

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及

加註英語專長教師四類，

幼兒園分普通班及特殊

教育班二類，並依積分高

低辦理。其中國民小學暨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

應依教師資格檢定或登

記類別辦理。 

        教師申請介聘應以目前

任教階段別及所具教師

資格為申請類別。普通班

教師若具有特殊教育班

教師資格者，得擇其中一

類申請介聘。特殊教育班

之教師，僅得申請縣內介

聘至其他學校或幼兒園

之特殊教育班。 

        專任輔導教師申請介聘，

僅限介聘至其他學校之

專任輔導教師。 

三、教師申請介聘他校服務，

國民小學分普通班、特殊

教育班、專任輔導教師及

加註英語專長教師四類，

幼兒園分普通班及特殊

教育班二類，並依積分高

低辦理。其中國民小學暨

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

應依教師資格檢定或登

記類別辦理。 

        教師申請介聘應以目前

任教階段別及所具教師

資格為申請類別。普通班

教師若具有特殊教育班

教師資格者，得擇其中一

類申請介聘。特殊教育班

之教師，僅得申請縣內介

聘至其他學校或幼兒園

之特殊教育班。 

因應學生輔導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略以，第十條有關

專任輔導教師之配置規

定，於一百零六年八月一

日起逐年增加，及參考公

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

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

業要點第七點第三項規

定，亦針對專任輔導教師

申請介聘，僅限於現任各

縣市專任輔導教師之間進

行介聘，爰為逐年補足本

縣學校所需輔導人力，新

增第三項修正規定。 

   四、教師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且具服務條件之一者，始

得申請介聘： 

        (一)基本條件： 

            1.現任國民小學暨

幼兒園編制內合

格專任教師，且無

下列各款情事者： 

              (1)教師法第十六

條不續聘之情

事。 

              (2)教師法第三十

條各款情事之

一。 

    四、教師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且具服務條件之一者，始

得申請介聘： 

        (一)基本條件： 

            1.現任國民小學暨

幼兒園編制內合

格專任教師，且無

下列各款情事者： 

              (1)教師法第十六

條不續聘之情

事。 

              (2)教師法第三十

條各款情事之

一。 

本縣一百一十年度國小暨

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申請

服務條件已依第一項第一

目及第二目實際服務之規

定辦理，爰刪除第一項第

三目。 

 



            2.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義

務服務期間，不得

申請介聘。 

            3.保送或保障入學

之教師，在該地區

已服務滿規定期

限。 

            4.依據偏遠或特殊

地區學校校長暨

教師資格標準或

有關法令甄選進

用者，其申請介聘

應受任用資格之

限制。 

            5.聘約期滿或聘約

未滿，應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施行

細則第二十條之

規定辦理。 

        (二)服務條件： 

            1.教師應在同一學

校或幼兒園實際

服務(含商借(支

援)教育行政相關

單位)滿六學期以

上。所稱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以上，指

實際服務現職學

校期間扣除各項

留職停薪期間所

計算之實際年資。

但育嬰或應徵服

兵役而留職停薪

期間之年資，得採

計至多二學期。惟

            2.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義

務服務期間，不得

申請介聘。 

            3.保送或保障入學

之教師，在該地區

已服務滿規定期

限。 

            4.依據偏遠或特殊

地區學校校長暨

教師資格標準或

有關法令甄選進

用者，其申請介聘

應受任用資格之

限制。 

            5.聘約期滿或聘約

未滿，應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施行

細則第二十條之

規定辦理。 

        (二)服務條件： 

            1.教師應在同一學

校或幼兒園實際

服務(含商借(支

援)教育行政相關

單位)滿六學期以

上。所稱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以上，指

實際服務現職學

校期間扣除各項

留職停薪期間所

計算之實際年資。

但育嬰或應徵服

兵役而留職停薪

期間之年資，得採

計至多二學期。惟



經教師甄選分發

者，依當年度教師

甄選簡章規範辦

理。 

            2.教師於現職學校

實際服務期間，因

重大傷病有醫療

需要，或於現職學

校實際服務滿四

學期以上因結婚

或生活不便，有具

體事實並檢附佐

證資料，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不受前

目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規定之限制。 

            3.留職停薪教師符

合本款第一目及

第二目之規定，並

經本府核准於當

年八月一日（含）

以前復職者，應於

申請介聘時提出

復職相關證明。 

    經達成縣外介聘之教師，

於當學年度不得再申請

參加縣內介聘。 

經教師甄選分發

者，依當年度教師

甄選簡章規範辦

理。 

            2.教師於現職學校

實際服務期間，因

重大傷病有醫療

需要，或於現職學

校實際服務滿四

學期以上因結婚

或生活不便，有具

體事實並檢附佐

證資料，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不受前

目實際服務滿六

學期規定之限制。 

            3.本款第一目及第

二目規定，自中華

民國一百一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施

行前依修正前規

定辦理。 

            4.留職停薪教師符

合本款第一目及

第二目之規定，並

經本府核准於當

年八月一日（含）

以前復職者，應於

申請介聘時提出

復職相關證明。 

    經達成縣外介聘之教師，

於當學年度不得再申請

參加縣內介聘。 

七、教師介聘作業順序如下： 

        (一)國小暨幼兒園超額

教師。 

        (二)具原住民族身分教

師介聘至原住民重

點學校。 

        (三)國小一般地區學校

七、教師介聘作業順序如下： 

        (一)國小暨幼兒園超額

教師。 

        (二)具原住民族身分教

師介聘至原住民重

點學校。 

        (三)國小一般地區學校

為解決現行無實缺之學

校，若校內現職主任參加

普通班教師介聘，如介聘

成功，該缺即連帶開缺為

普通班教師缺，提供普通

班教師選填，導致新學年

學校可能無主任協助推動



教師自願赴偏遠地

區學校服務。 

        (四)國小暨幼兒園教師。 

            1.幼兒園特教班教

師。 

            2.幼兒園普通班教

師。 

            3.國小特教班教師。 

            4.國小加註英語專

長教師。 

            5.國小專任輔導教

師。 

            6.普通班行政專長

教師(第一輪)。 

            7.普通班一般教師。 

            8.普通班行政專長

教師(第二輪)。 

  教師得依所具備資格申

請介聘，但前一階段經達

成介聘後，不得再參加下

一階段介聘作業。 

    第一項超額教師及一般

地區學校教師自願赴偏

遠地區學校服務之介聘，

分別依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

務作業原則及自願服務

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

師特別獎勵辦法辦理。 

教師自願赴偏遠地

區學校服務。 

        (四)國小暨幼兒園教師。 

            1.幼兒園特教班教

師。 

            2.幼兒園普通班教

師。 

            3.國小特教班教師。 

            4.國小加註英語專

長教師。 

            5.國小專任輔導教

師。 

            6.普通班行政專長

教師。 

            7.普通班一般教師。 

  教師得依所具備資格申

請介聘，但前一階段經達

成介聘後，不得再參加下

一階段介聘作業。 

    第一項超額教師及一般

地區學校教師自願赴偏

遠地區學校服務之介聘，

分別依本府所屬各級學

校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

務作業原則及自願服務

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

師特別獎勵辦法辦理。 

校務之情形，爰增列第一

項第四款第八目，規劃普

通班教師介聘後，再辦理

第二輪行政專長教師介

聘，上述學校教師於普通

班教師介聘階段調出後所

遺缺額留至第二輪行政專

長教師介聘辦理。 

 

    八、教師持有主任儲訓合格證

書並取得欲介聘學校校

長開立之推薦函(如附件

二)者，得申請其他學校

普通班具行政專長教師

類別之縣內介聘。 

        學校之主任出缺或校內

主任當年度申請介聘至

他校時，校內無教師具行

政專長，或具有行政專長

之教師無擔任主任之意

    八、教師經主任儲訓合格並持

有儲訓合格證書者，為具

行政專長之教師，得申請

其他學校普通班具行政

專長教師類別之縣內介

聘。 

        學校之主任出缺時，校內

無教師具行政專長，或具

有行政專長之教師無擔

任主任之意願或知能時，

校長得開立推薦函(如附

一、按國民教育法規定，

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

師中聘兼之，為解決

學校行政人力難覓及

適才適所，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限縮參加

行政專長教師介聘除

具備主任資格外，尚

須持校長開立推薦函

始具參加行政專長教

師介聘資格。 



願或知能時，校長得開立

推薦函予其他學校具行

政專長並願意介聘至該

校擔任主任之教師。 

前項情形，開立之推薦函

數量，不得超過當年度該

校主任缺額及因校內主

任申請介聘所預估出缺

缺額之合計數量。 

  獲得開缺學校推薦函加

分並介聘成功之教師，須

於該校兼任主任職務滿

二年。 

 

件二)予其他學校具行政

專長並願意介聘至該校

擔任主任之教師。 

前項情形，開立之推薦函

數量，不得超過當年度該

校縣內介聘之普通班具

行政專長教師缺額數量。 

  獲得開缺學校推薦函加

分並介聘成功之教師，須

於該校兼任主任職務滿

二年。 

 

二、鑑於校長校務經營與

辦學績效與學校行政

主任配合度息息相

關，爰修正第二項規

定，開放無實缺學校，

若已預見校內主任新

學年度欲介聘他校，

校長得開立推薦函予

其他學校具行政專長

並願意介聘至該校擔

任主任之教師。 

三、原規定開立推薦函數

量不得超過普通班行

政專長教師缺額，因

應第二項已放寬校內

主任當年度欲介聘他

校時，學校校長亦得

開立推薦函找尋合適

之主任，爰修正第三

項規定。 

 


